
探
討
家
庭
-
暴
力
受
這
岩
對
員
豁
早
已
處
理
模
式
之
處
受

安
富
源
陳
明
志

i@1 

摘

百五
三芝

雖
然
我
國
於
八
十
七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通
過
亞
洲
國
家
第
一
部
「
家
庭

暴
力
防
治
法
」
'
並
於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正
式
實
行
。
但
是
警
察
機

關
受
限
於
本
身
對
家
庭
暴
力
的
主
觀
認
知
及
客
觀
上
社
會
傳
統
並
未
改
變
的

因
素
影
響
，
尚
無
學
者
專
家
針
對
基
層
派
出
所
員
警
接
獲
家
庭
暴
力
受
虐
者

報
案
後
的
處
理
模
式
及
受
虐
者
本
身
的
感
受
與
需
求
之
問
題
，
加
以
實
證
研

究
。
本
研
究
以
向
台
北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勤
務
指
揮
中
心
二

o

報
案
家
庭
暴

力
之
受
虐
者
為
樣
本
，
採
追
蹤
覆
查
方
式
電
話
訪
談
受
虐
者
，
瞭
解
受
虐
者

對
第
一
線
員
警
處
理
情
形
之
反
應
，
並
研
擬
對
警
察
、
社
工
人
員
、
受
虐

者
、
施
虐
者
之
建
議
，
協
助
受
虐
者
走
出
家
暴
傷
害
深
淵
，
俾
利
相
關
人
員

善
盡
防
治
家
庭
暴
力
網
絡
成
員
之
責
。

關
鍵
字

.. 

家
庭
暴
力
、
多
種
形
式
家
庭
暴
力
、
警
察
、
社
工
人
員
、
受

虐
者
、
施
虐
者

壹
、
問
題
背
景
與
研
究
動
機

一
、
問
題
背
景

l@i 

n E 

國

雖
然
我
國
於
八
十
七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通
過
亞
洲
國
家
第
一
部
「
家
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」
'
並
於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正
式
實
行
。
但
是
警
察

機
關
受
限
於
本
身
對
家
庭
暴
力
的
主
觀
認
知
，
及
客
觀
上
社
會
傳
統
並
未
改

變
的
因
素
影
響
，
尚
無
學
者
專
家
針
對
基
層
派
出
所
員
警
接
獲
家
庭
暴
力
受

虐
者
報
案
後
的
處
理
模
式
，
及
受
虐
者
本
身
的
感
受
與
需
求
之
問
題
，
加
以

實
證
研
究
，
究
其
原
因
在
於
受
虐
者
之
樣
本
取
得
不
易
，
以
往
研
究
除
受
虐

者
樣
本
數
有
限
外
，
大
多
是
以
問
卷
訪
問
員
警
的
方
式
進
行
，
難
以
得
知
受

虐
者
對
員
警
處
理
模
式
的
真
正
感
受
與
需
求
。
本
研
究
乃
以
向
台
北
市
政
府

警
察
局
勤
務
指
揮
中
心
二

0

報
案
家
庭
暴
力
之
受
虐
者
為
樣
本
，
採
取
追

蹤
覆
查
方
式
電
話
訪
談
受
虐
者
，
瞭
解
受
虐
者
對
第
一
線
員
警
處
理
情
形
之

皮
應
，
並
研
擬
確
保
受
虐
者
走
出
家
暴
傷
害
深
淵
的
具
體
改
進
建
議
，
俾
利

相
關
人
員
善
盡
防
治
家
庭
暴
力
網
絡
成
員
之
責
。

八
十
九
年
六
月
臺
北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女
警
隊
(
業
務
單
位
)
在
家
庭
暴

力
防
治
法
實
行
滿
一
週
年
，
曾
就
實
務
執
行
層
面
上
所
遭
遇
之
困
境.• 
指
出

(
註
一
)
「
警
察
組
織
目
標
與
社
會
期
待
有
落
差
」
、
「
警
察
組
織
缺
乏
鼓
勵

員
警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之
誘
因
」
、
「
被
害
人
態
度
反
覆
不
明
」
等
三

項
，
建
議
上
級
修
正
或
致
力
改
善
，
惟
這
些
建
識
迄
令
並
未
獲
得
警
察
首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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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面
回
應
及
解
決
。
此
正
說
明
警
察
機
關
依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處
理
家
庭
暴

力
案
件
已
遇
到
瓶
頸
，
亟
需
研
擬
解
決
對
策
。

八
十
九
年
十
一
月
四
日
內
政
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委
員
會
與
中
華
民
國
女

法
官
協
會
假
最
高
法
院
，
舉
辦
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實
務
研
討
會
|
以
保
護
令

為
中
心
」
'
會
中
台
北
地
院
家
事
法
庭
法
官
洪
遠
亮
(
民
八
十
九
)
，
以
自
身

審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經
驗
，
提
出
心
得
報
告
，
呼
籲
儘
速
從
事
本
土
性
之
家

庭
暴
力
研
究
報
告
，
期
盼
各
相
關
單
位
應
就
其
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上
之
角

色
，
做
好
自
身
研
究
工
作
，
並
在
各
自
領
域
研
究
發
掘
問
題
及
解
決
問
題
，

促
使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之
研
究
能
更
有
系
統
更
為
完
整
;
再
者
，
彭
懷
真
(
民

八
十
六
)
認
為
「
婚
姻
暴
力
」
之
輔
導
與
研
究
領
域
中
，
極
少
數
是
男
性
，

是
目
前
有
關
婚
姻
暴
力
研
究
較
弱
的
一
環
。
是
故
，
男
性
研
究
者
應
對
家
庭

暴
力
問
題
多
投
注
一
些
心
力
，
方
能
彌
補
此
類
研
究
的
不
足
。

目
前
第
一
線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的
警
察
人
員
(
包
括
派
出
所
及
警
備

隊
員
警
)
，
大
多
尚
未
接
受
相
關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的
訓
練
，
更
少
有
研
習
家
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相
關
課
程
之
機
會
，
以
臺
北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九
十
二
個
派
出

所
為
例
，
自
家
暴
法
實
施
迄
九
十
年
二
月
底
，
僅
四
十
七
個
派
出
所
一
千
餘

位
基
層
員
警
接
受
過
警
察
局
業
務
單
位
之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工
作
訓
練
課
程
，

而
每
個
派
出
所
皆
只
接
受
一
小
時
講
授
時
間
，
對
於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之

流
程
與
規
定
，
甚
至
家
暴
法
特
性
與
精
神
，
司
謂
清
描
淡
寫
帶
過
，
基
層
員

警
如
何
能
瞭
解
家
暴
法
的
法
令
精
神
與
賦
予
之
權
責
，
而
依
法
處
理
家
暴
案

件
呢
?
在
上
述
時
空
背
景
下
，
研
究
警
察
機
關
執
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工
作
之

問
題
，
可
謂
相
當
急
迫
且
有
其
必
要
性
。

二
、
研
究
動
機

我
國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規
定
，
內
政
部
設
立
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委
員

會
」
'
統
籌
全
國
防
治
家
庭
暴
力
業
務
.. 

各
級
縣
(
市
)
政
府
設
置
「
家
庭
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」
。
臺
北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則
率
先
於
八
十
九
年
四
月
十
日
責

令
所
屬
各
分
局
刑
事
組
成
立
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官
」
'
專
責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
案
件
，
除
彙
整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資
料
外
，
並
協
助
申
請
保
護
令
及
提
供
受
暴

家
庭
各
項
服
務
網
絡
諮
詢
工
作
，
對
遭
受
家
庭
暴
力
侵
害
之
被
害
人
，
提
供

身
心
安
全
的
保
障
。
然
而
實
務
上
發
現
，
警
察
執
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暨
相

關
家
庭
暴
力
法
令
面
臨
許
多
問
題
，
更
甚
者
常
有
基
層
員
警
未
依
規
定
處
理
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，
遭
民
眾
抱
怨
、
民
意
代
表
質
疑
甚
至
媒
體
批
評
。
本
研
究

希
能
對
此
問
題
加
以
瞭
解
，
提
供
解
決
策
略
，
使
警
察
處
理
方
式
合
乎
受
虐

者
期
待
。

其
次
，
警
政
署
之
「
警
政
再
造
方
案
」
規
劃
許
多
「
社
區
警
政
」
的
策

略
，
爾
後
以
預
防
犯
罪
、
為
民
服
務
為
主
要
任
務
的
「
社
區
警
察
」
在
解
決

社
區
問
題
的
同
時
，
必
然
得
面
臨
更
多
的
家
庭
問
題
(
尤
其
是
家
庭
暴
力
事

件
)
，
因
此
，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將
成
為
警
察
人
員
重
要
的
業
務
之
一

警
察
除
應
善
盡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中
明
文
規
定
職
責
外
，
更
應
積
極
地
回
應

受
虐
者
無
助
的
期
待
，
適
時
介
入
、
適
切
處
理
、
適
當
的
使
用
強
制
力
，
合

法
合
理
地
處
理
家
暴
案
件
，
以
便
能
承
擔
更
理
想
化
的
社
會
責
任
。
所
以
有

必
要
對
警
察
機
關
執
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工
作
面
臨
之
問
題
加
以
研
究
，
以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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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
網
繆
'
解
決
警
察
執
行
該
法
令
難
處
。

貳
、
研
究
目
的
與
方
法

一
、
研
究
目
的

家
庭
暴
力
除
了
會
造
成
受
虐
者
身
體
上
傷
害
，
扭
曲
家
庭
功
能
，
影
響

家
庭
成
員
人
格
的
養
成
，
更
嚴
重
的
是
影
響
社
會
價
值
觀
，
衍
生
治
安
問

題
。
然
而
，
警
察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的
方
式
是
否
合
乎
受
虐
者
的
期
待
?

警
察
如
何
在
承
擔
法
律
責
任
之
外
，
扮
演
更
積
極
的
角
色
呢
?
家
庭
暴
力
事

件
被
害
人
的
反
應
與
需
求
呢
?
將
是
本
研
究
的
重
點
。
因
此
，
本
研
究
目
的

包
括

(
一
)
瞭
解
現
令
家
庭
暴
力
發
生
狀
況
、
原
因
及
報
案
情
形
。

(
二
)
瞭
解
第
一
線
處
理
員
警
是
否
依
上
級
警
察
機
關
頒
發
之
處
理
規

範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。

(
三
)
瞭
解
現
今
政
府
機
關
針
對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的
宣
導
作
為
是
否

足
夠
。(

四
)
瞭
解
家
暴
案
件
被
害
人
對
警
察
處
理
方
式
之
看
法
與
建
議
。

(
五
)
瞭
解
家
暴
案
件
被
害
人
對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的
意
見
與
建
議
。

(
六
)
瞭
解
家
庭
暴
力
受
虐
者
求
援
管
道
及
防
治
網
絡
功
能
發
揮
情

形
。

(
七
)
研
擺
上
述
問
題
解
決
策
略
及
做
具
體
建
議
。

二
、
研
究
方
法

(
二
文
獻
探
討
法
P
F
R
E
E
B
H
N
g
凹g
z
a
g
e

本
研
究
蒐
集
國
內
外
相
關
著
作
、
期
刊
、
論
文
、
官
方
統
計
及
網
站
資

料
等
，
加
以
整
理
分
析
，
以
作
為
本
研
究
之
基
礎
，
並
從
中
整
理
出
國
內
有

關
以
往
學
者
對
警
察
人
員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相
關
問
題
之
研
究
結
果
，
並
分
析

現
今
執
行
狀
況
，
作
為
研
究
參
考
。

(
二
)
半
結
構
性
訪
談
法

(
H
E
O『〈
Z
J
ξ
)暨
電
話
訪
談
法
(
吋
立
名
言
口
。

的
口2

切
可
言g
g
e

深
度
訪
談
係
質
的
研
究
中
蒐
集
資
料
的
一
種
基
本
方
法
，
是
以
不
若
量

的
研
究
所
強
調
的
驗
證
假
設
，
找
出
因
果
關
係
及
建
立
適
則
，
希
望
在
實
際

的
場
域
中
，
發
現
一
些
事
實
真
相
(
江
明
修
，
民
八
四
年
)
。

開
旦
因
各
立
。
則
認
為
科
學
考
量
沒
有
一
位
研
究
者
單
單
為
了
欺
騙
目
的

去
欺
騙
他
的
研
究
對
象
，
這
麼
做
應
該
是
為
了
相
信
如
果
研
究
對
象
不
知
道

研
究
者
正
進
行
研
究
計
畫
將
會
較
自
然
誠
實
，
而
資
料
也
將
會
更
具
有
效
度

及
信
度
(
問
自
己
切
忌E
O
L。
這

.• 

李
美
華
等
譯
，
民
八
十
七
年
)
。

電
話
訪
談
受
虐
者
前
，
先
整
理
所
欲
瞭
解
的
問
題
，
使
用
訪
談
大
綱
並

加
以
錄
音
，
避
免
遺
漏
。

參
、
研
究
樣
本
與
限
制

一
、
研
究
樣
本

本
研
究
因
考
量
個
人
時
間
、
經
濟
及
研
究
對
象
等
因
素
限
制
，
採
質
的

研
究
，
樣
本
為
九
十
年
一
月
間
向
台
北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報
葉
之
受
虐
者
，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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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害
者
接
觸
經
驗
，
受
害
者
對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之
意
見
及
對
員
警
處
理
方

式
的
看
法
。
如
受
訪
者
有
其
他
具
體
意
見
，
對
本
研
究
有
幫
助
者
亦
一
併
予

以
記
錄
。
另
外
，
為
避
免
受
訪
問
者
有
所
顧
忌
或
不
顧
真
實
回
答
，
並
排
除

無
效
之
訪
談
，
本
項
訪
談
後
，
本
人
會
再
與
當
時
處
理
該
案
員
警
查
證
現
場

情
狀
，
如
被
害
人
有
明
顯
造
假
回
答
者
，
將
樣
本
排
除
，
另
擇
同
日
報
案
人

一
名
作
電
話
訪
問
。
樣
本
人
數
採
紮
根
理
論

(
G
B口
旦
旦
旦

8
4
)
之
原
則

決
定
，
此
研
究
方
法
係
一
九
六
七
年
白
】
但

m
O
門
及
E
Z

己
的
所
提
出
，

因

B
E
R
m
-
3
(
3
∞
。
)
認
為
它
是
質
化
方
法
中
最
科
學
的
一
種
方
法
;
它
以

歸
納
與
演
繹
並
用
的
推
理
過
程
、
比
較
原
則
、
假
設
驗
證
與
理
論
建
立
之
科

學
原
則
，
求
得
探
究
社
會
真
相
的
方
式
，
保
持
了
彈
性
;
研
究
者
成
為
研
究

過
程
中
研
究
設
計
的
仲
裁
者
，
例
如
樣
本
數
目
多
寡
、
如
何
進
行
理
論
性
抽

樣
、
何
時
結
束
抽
樣
，
都
有
賴
研
究
者
按
理
論
觸
覺
，
視
研
究
環
境
做
出
決

定
(
胡
幼
慧
主
編
，
民
九
十
年
)
。
因
此
，
研
究
者
在
蒐
集
資
料
過
程
中
，

發
現
現
象
重
複
時
，
即
可
宣
稱
這
一
概
念
與
其
相
關
資
料
的
蒐
集
已
達
「
理

論
性
飽
和
」
(
註
二
)
，
可
以
不
再
蒐
集
這
方
面
的
資
料
。

研
究
樣
本
以
向
三

-
0
」
報
案
系
統
報
「
家
庭
暴
力
」
之
受
虐
者
為

電
話
訪
談
對
象
(
註
三
)
，
為
避
免
研
究
對
象
知
道
他
們

本
身
正
被
研
究
，

可
能
刻
意
回
答
或
不
回
答
某
些
問
題
(
或
者
做
不
實
陳
述

)
，
研
究
者
以
警

察
局
電
話
追
蹤
覆
查
之
名
義
，
關
懷
他
們
暴
力
事
件
發

生
之
始
末
、
報
案
後

警
方
處
理
情
形
，
蒐
集
他
們
對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之

看
法
等
相
關
資
料
。
總

計
受
訪
者
二
+
三
名
。

一
一
、
研
究
限
制

一
般
而
言
，
家
庭
暴
力
受
虐
者
之
報
案
方
式
，
主
要
是
以
三

-
O
」

電
話
報
案
為
主
，
惟
仍
有
少
數
受
虐
者
諸
如

.. 

遭
受
家
庭
暴
力
受
傷
後
，
就

醫
時
經
社
工
人
員
發
現
而
予
以
照
料
安
置
者
、
直
接
向
地
檢
署
提
出
傷
害
告

訴
者
或
未
向
警
方
報
案
而
逕
向
法
院
申
請
離
婚
或
保
護
令
者
，
此
類
受
虐
者

雖
較
為
少
數
，
本
研
究
則
無
法
涵
蓋
。

其
次
，
某
些
受
虐
者
如

.. 

年
幼
之
兒
童
受
虐
者
、
老
年
人
等
，
可
能
因

不
知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規
定
之
權
利
或
如
何
報
案
，
在
保
護
措
施
及
報
案
能

力
不
足
情
形
下
，
造
成
報
案
件
數
的
黑
數
(
註
四
)
，
影
響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
之
真
實
狀
況
，
相
對
地
亦
影
響
本
研
究
訪
問
對
象
的
廣
泛
性
與
普
遍
性
。

第
三
了
報
案
者
或
受
虐
者
在
接
受
電
話
訪
談
時
，
可
能
因
暴
力
事
件
已

獲
得
圓
滿
解
決
，
在
雙
方
當
事
人
和
好
的
情
形
下
，
不
願
舊
事
重
提
，
或
避

免
自
己
情
緒
受
到
挑
擾
，
甚
至
受
訪
者
會
因
應
社
會
期
待
(
家
和
萬
事

興
)
，
而
對
訪
談
的
問
題
避
重
就
輕
，
此
情
形
在
訪
問
記
錄
中
叮
發
現
有
少

數
幾
個
個
案
，
回
答
問
題
時
簡
單
扼
耍
，
甚
至
僅
回
答
少
數
幾
個
問
題
即
不

願
再
談
，
即
可
發
現
少
數
受
訪
者
的
確
有
心
理
壓
力
存
在

。

三
、
研
究
流
程

本
研
究
流
程
分
為
六
個
部
分
依
序
包
括
:
研
究
動
機
與
目
的
、

研
諂
相

關
文
獻
及
蒐
集
資
料
、
電
話
訪
談
受
害
報
案
者
、
個
案
訪
談
資
料
分
析
、
撰

寫
研
究
發
現
、
結
論
與
建
議
及
供
學
術
單
位
與
及
實
務
機
關
參
考
運
用
(
詳

園
一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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圈
一
l
i

本
研
究
流
程
國

研
墳
相
關
文
獻

與
蒐
集
資
料

研
究
動
機
與

目
的

撰
寫
研
究
發
現

與
建
議

供
學
術
單
位
及

實
務
機
關
參
考

個
案
電
話
訪
談

訪
談
資
料
分
析

四
、
研
究
期
程

本
研
究
採
取
文
獻
探
討
、
深
度
訪
談
暨
電
話
訪
談
等
研
究
方
法
，
自
八

為 十
九
年
十
二
月
起
至
九
十
年
三
月
完
稿
，
總
計
四
個
月
的
時
間
，
此
期
程

(
一
)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蒐
集
國
內
外
相
關
著
作
、
論
文
、
期
刊
、
網

路
資
料
及
官
方
書
面
資
料
。
並
擬
定
研
究
題
目
、
大
綱
，
設
計
電
話
訪

談
格
式
。(

二
)
九
十
年
一
月
電
話
訪
談
向
台
北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「
一-O
」
報

案
之
受
虐
者
。

(
三
)
九
十
年
二
月
整
理
受
虐
者
電
話
訪
談
資
料
。

(
四
)
九
十
年
三
月
資
料
整
理
完
成
、
定
稿
。

肆
、
文
獻
回
顧

一
、
西
方
文
獻
回
顧

國
外
經
驗
指
出
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網
絡
中
，
警
察
人
員
扮
演
著
關
鍵
性

之
角
色
，
此
乃
因
為
警
察
機
關
是
一
個
最
普
及
、
最
便
利
的
執
法
機
闕
，
並

且
提
供
二
十
四
小
時
快
速
反
應
與
立
即
救
援
之
服
務
，
他
們
往
往
是
刑
事
司

法
系
統
(
旦
旦
口
丘
吉
皂
白
白
閻
明
寄
自
)
中
第
一
個
與
被
害
人
接
觸
之
單
位
。
實

證
研
究
調
查
家
庭
被
害
人
求
助
經
驗
，
同
樣
證
實
了
警
察
機
關
是
民
眾
最
普

遍
求
助
之
對
象
(
且
已
門
的ES
口
』
W
E
E
∞C
F
o
-
-
H

頃
。
∞
)
。

西
方
研
究
證
實
，
家
庭
暴
力
與
社
會
支
持
有
關
(
口

5
2
。
胖

的
E
E
-
-器
。
)
，
較
多
的
社
會
支
持
，
有
助
於
減
少
家
庭
暴
力
，
而
這
些
支

持
包
括
醫
療
、
褔
利
、
教
育
及
警
政
司
法
與
非
正
式
社
會
系
統
的
同
時
介

入
;
亦
即
一
方
面
是
醫
療
與
福
利
系
統
從
事
受
虐
者
的
緊
急
救
助
工
作
，
另

一
方
面
則
是
警
政
系
統
介
入
制
止
暴
力
的
再
發
生
，
以
從
事
緊
急
與
次
級
的

預
防
工
作
，
其
中
，
防
治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再
度
發
生
就
是
要
制
止
施
虐
者
再

對
受
虐
者
使
用
暴
力
，
是
以
警
察
人
員
在
處
理
此
類
案
件
扮
演
著
相
當
重
要

的
角
色
。

的
E
E
O
Z
(迢
迢
)
指
出
由
於
有
愈
來
愈
多
的
社
會
大
眾
體
認
到
家
庭

暴
力
的
嚴
重
性
，
使
得
目
前
世
界
上
大
多
數
的
國
家
已
經
不
再
將
家
庭
暴
力

認
定
成
「
家
務
事
」
o

許
多
人
對
於
此
類
事
件
不
再
主
張
以
非
正
式
的
社
會

機
制
來
回
應
，
取
而
代
之
，
應
該
是
由
社
會
力
量
積
極
介
入
處
理
，
如
此
才

能
終
止
暴
力
的
循
環
發
生
。

根
接
口
皂
白

(
3
3
)
的
研
究
，
美
國
警
察
當
局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
曾
陸
續
採
取
「
自
由
決
定
」
、
「
分
離
」
、
「
調
解
」
、
「
遠
捕
」
等
措
施
。

期四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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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一
九
六
0
年
以
前
，
美
國
警
察
機
關
允
許
警
察
人
員
自
由
決
定
處
理
方

式
，
一
九
六
0
至
一
九
八
0
年
警
察
機
關
教
導
處
理
人
員
調
解
的
技
術
。
在

此
期
間
，
美
國
各
州
從
一
九
七

0
年
代
起
，
紛
紛
制
定
法
律
處
理
家
庭
暴

力
，
例
如
:
在
民
事
訴
訟
中
設
置
專
章
，
或
另
制
定
家
庭
法
或
家
庭
暴
力
防

治
法
干
預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，
其
中
以
加
州
最
早
制
定
法
令
，
其
主
要
內
容
包

括
:
(
二
禁
制
令

.. 

受
虐
者
可
向
法
院
申
請
禁
制
令
，
禁
止
施
暴
者
接
近

受
害
者
。
(
二
)
強
制
警
察
干
預

.. 

警
察
接
獲
通
報
必
須
立
即
出
面
制
止
暴

力
，
逮
捕
施
暴
者
，
若
警
察
處
理
不
當
，
被
害
者
可
控
告
警
察
怠
忽
職
責
。

(
三
)
受
害
者
權
利
保
障

.. 

警
察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，
必
須
主
動
告
訴
受

害
者
各
項
法
律
權
利
，
並
提
供
緊
急
庇
護
所
之
資
料
，
告
知
受
害
者
可
向
施

暴
者
提
出
民
事
賠
償
、
醫
藥
費
、
薪
資
損
失
、
心
理
復
健
費
、
生
活
費
等
之

請
求
。
(
四
)
正
式
系
統
主
動
干
預
:
設
置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委
員
會
及
婦
女

庇
護
所
主
動
調
查
婦
女
受
虐
真
相
，
並
提
供
緊
急
救
援
。
(
五
)
強
制
施
虐

者
接
受
行
為
治
療
(
周
月
清
，
民
八
五
年
)
。

一
九
八
0
年
代
起
，
美
國
聯
邦
政
府
開
始
贊
助
關
於
警
察
有
效
處
理
家

庭
暴
力
方
法
之
研
究
，
警
察
基
金
會
(
岳
o
y
-
-
B
F
S

岳
位
。
口
)
與
明
尼
蘇

達
州
之
明
尼
亞
波
利
斯
(
宮
古
自
晶
。
自
己
警
察
局
在
國
家
司
法
研
究
所

P
Z

Z
怠
。
口
已
E
m
E
E阱
。
。
之
白
色
的
。
)
之
贊
助
下
，
共
同
從
事
一
項
對
照
實
驗
。
國

家
研
究
所
於
一
九
八
四
年
主
月
十
七
日
公
布
研
究
結
果
，
研
究
的
學
者

的
V
R
B
S

和
切
。
井
建
議
各
州
對
家
庭
暴
力
輕
罪
案
件
之
禁
止
逮
捕
法
規
應
修

訂
為
無
令
狀
逮
捕
法
規
，
建
議
警
察
「
辦
理
此
類
案
件
應
將
速
捕
視
為
較
好

策
，
但
顯
有
應
為
其
他
處
理
之
理
由
者
不
在
此
限
」
'
明
尼
亞
波
利
斯
警
察

局
的
實
驗
使
得
一
九
八
0
年
代
中
葉
，
全
美
警
察
局
開
始
揚
棄
傳
統
的
不
逮

捕
政
策
，
改
以
「
強
制
逮
捕
政
策
」

(
B
g
E
S門
明
白
白
白
血
均
已
是
)
或
「
推
定

遠
捕
政
策
」
(
賞
自
己
昌
在
高
島
。
叩
門
可
。
-
戶
口
可
)
，
但
逮
捕
的
條
件
是
被
害
者
必
須

對
他
(
她
)
的
配
偶
提
出
告
訴
。
到
了

一
九
八
七
年

一
月
，
全
美
已
有
一
七

期四十九第刊季辰發區社

六
個
警
察
局
採
用
具
有
某
種
形
式
的
逮
捕
政
策
。

一
九
八
0
年
末
葉
，
全
美
各
州
幾
乎
均
已
修
訂
法
律
，
授
權
警
察
在
其

有
正
當
理
由
足
認
為
犯
了
家
庭
暴
力
罪
時
，
縱
非
現
行
犯
，
亦
得
逕
行
速
捕

之
(
無
令
狀
遠
捕
)
。
有
些
州
採
取
優
先
逮
捕
政
策
，
有
些
州
甚
至
剝
奪
警

察
之
自
由
裁
量
權
，
要
求
警
察
應
予
速
捕
(
強
制
速
捕
)
。
根
據

一
項
對
大

城
市
警
察
機
關
所
做
的
調
查
資
料
顯
示
，
至

一
九
八
九
年
，
有
百
分
之
八
四

的
警
察
局
採
取
優
先
逮
捕
政
策
，
百
分
之
七
六
採
取
強
制
速
捕
政
策
(
黃
富

-ii oo 

源
，
民
八
八
年
)
。

雖
然
在

一
九
八
0
年
的
明
尼
亞
波
理
斯

C
Z
Z
g
s
也
已
古
巴
旦
河
)
的

研
究
中
，
似
乎
透
露
出
警
察
強
制
逮
捕
婚
姻
暴
力
嫌
疑
犯
是
一
項
有
效
壓
制

婚
姻
暴
力
的
策
略
，
然
而
在
幾
年
之
後
，
雪
爾
閩
中
五
、
斯
密
德
和
洛
根

(
g
o
O
B
S
.

的
C
E
B
F
F
h
w間o
m
g
L這
N
)
等
人
在
做
7
更
多
研
究
後
，
一
改

以
往
的
觀
點
而
宣
稱

.. 

警
察
介
入
婚
姻
暴
力
，
強
制
速
捕
嫌
疑
人
的
策
略
是

否
有
效
，
是
困
地
因
人
而
異
。
其
新
的
結
論
摘
要
如
下

.. 

一
、
「
逮
捕
」
在
某
些
城
市
是
減
低
了
婚
姻
暴
力
的
發
生
，
但
在
某
些

城
市
則
婚
姻
暴
力
會
因
「
速
捕
」
而
增
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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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、

「
速
捕
」
減
低
了
就
業
者
的
婚
姻
暴
力
，
但
卻
增
加
了
未
就
業
者

的
婚
姻
暴
力
。「

逮
捕
」
在
短
期
內
有
減
低
婚
姻
暴
力
發
生
的
效
果
，
但
就
長
期

而
言
卻
有
增
加
婚
姻
暴
力
的
可
能
。

四
、
研
究
指
出
，
警
察
可
以
預
測
那
些
家
庭
最
有
可
能
發
生
婚
姻
暴

力
，
但
是
由
於
美
國
國
民
十
分
重
視
私
密
權
，
因
之
使
得
警
察
的
預
防
性
措

施
，
變
得
難
以
執
行
(
黃
富
源
，
民
八
八
年
)
。

儘
管
雪
爾
曼
、
斯
密
德
和
洛
根
(
∞
Z
S
g

唱
的C
V
B
F
F
h
W
M
N

。
m
g
w
S氾
)

等
人
的
密
爾
瓦
基
研
究
，
指
出
與
其
西
元
一
九
八
四
年
的
明
尼
亞
波
里
研
究

的
不
同
結
果
，
但
是
由
於
美
國
今
天
正
處
於
應
報
主
意
盛
行
的
時
代
裡
'
而

且
許
多
法
令
也
都
依
此
「
嚴
厲
報
應
有
效
」
的
研
究
原
則
通
過

(
、E
S
E
S
-
-
w
E
)

，
是
以
根
據
相
關
法
令
，
美
國
警
察
沒
有
再
修
改
他
們
以

遠
捕
施
暴
者
為
主
要
回
應
策
略
的
嚴
厲
作
風
。

無
論
是
嚴
厲
的
速
捕
策
略
，
還
是
較
寬
容
的
勸
告
醫
療
策
略
，
基
本
上

美
國
警
察
對
婚
姻
暴
力
的
回
應
是
一
改
以
往
「
法
不
入
家
門
」
的
放
任
策

略
，
警
察
已
經
比
起
以
往
有
了
更
多
的
法
律
空
間
去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的
個
案

一一
一
、

(
Z丘
吉
思

?
s
n
a
s
n
g
g
己
心
。h
H
)。在
許
多
的
場
合
裡
'
警
察
被
要
求
，
如

果
有
堅
強
的
證
據
足
以
相
信
身
體
暴
力
已
經
發
生
，
警
察
則
須
要
速
捕
暴
力

者

(
2怠
。
口
已
〈
芯
片
g
n
o
E
同
志
。

N
)。

在
美
國
某
些
州
，
如
果
警
察
應
速
捕
婚
姻
暴
力
嫌
疑
犯
而
未
速
捕
，
警

察
必
須
要
上
簽
報
告
，
以
說
明
未
速
捕
婚
姻
暴
力
嫌
疑
犯
的
理
由

自-
S
皂
白
的

g
g
n
S
這

)
。

最
重
要
的
，
當
今
的
美
國
法
律
更
要
求
警

察
，

一
定
要
告
知
婚
姻

暴
力
被
害
人
，

在
婚
姻
暴
力
法
律
過
程
中
所
應
享
有
之
所

有
可
採
行
、
以
免
於
更
進
一
步
被
害
的
所
有
法
律
行
動
，
如
民
事
保
護
令

、

禁
制
令
等
法
律
權
益

(
Z怠
。
口
也
5
2
F
E
n
g
g

己
這

N
)。
警
察
也
有
義
務
護

送
被
害
人
到
醫
療
或
是
庇
護
機
構
，
更
須
要
對
被
害
當
事
人
說
明
如
何
依
法

定
程
序
取
得
民
事
保
護
令
，
其
中
更
有
些
警
察
機
構
會
提
供
書
面
的

資
料
或

小
冊
子
，
以
清
楚

、

簡
要
地
敘
明
每
一
個
申
請
法
律
保
護
的
環
節
與
步
驟

(
Z
N
H
E

。
口m
L
a〈芯
片F
B
門
。
口S
F
H濁
。ω
)
。

在
起
訴
加
害
人
的
成
效
未
獲
得
證
貫
之
前
，
早
已
哥
逆
皂
府
和
玄
己

m
p旦

的
研
究
指
出
，
治
療
與
和
解
在
降
低
家
庭
暴
力
的
累
犯
上
，
其
成
效
相
當
好

(
出
門
已
岳
建
h
H
X
o
h
r
z
z
m

問
。H
P
S
E
)
。

然
而
由
自N
O
B
。
品
和
司
ω
-
m
E
〈
仰

(
3
3
)
卻
主
張
，
家
庭
暴
力
並
不
適
合

以
刑
法
來
處
理
，
他
們
提
倡
以
福
利
和
治
療
模
式
來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，
避
免

使
刑
事
司
法
體
系
過
度
介
入
，
至
於
逮
捕
與
刑
罰
的
介
入
則
是
最
後
手
段
，

應
該
侷
限
於
那
些
相
當
嚴
重
的
個
案
。

綜
觀
西
方
文
獻
，
我
們
很
容
易
清
楚
地
發
現
，
雖
然
有
些
學
者
對
處
理
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該
使
用
強
制
力
與
否
仍
有
爭
議
，
但
是
警
察
在
家
庭
暴
力
案

件
的
處
理
上
，
被
賦
予
極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諸
如
:
告
訴
被
害
人
的
權
利
義

務
、
積
極
介
入
、
速
捕
施
暴
者
等
任
務
，
都
有
一
致
的
趨
勢
與
發
展
，
且
越

來
越
多
的
國
家
採
用
法
律
干
預
的
政
策
防
治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
.. 

相
較
於
我

圈
，
一
九
九
九
年
才
正
式
實
施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，
警
察
人
員
扮
演
防
治
家

期四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門/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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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
案
件
關
鍵
任
務
，
而
司
法
介
入
的
處
理
流
程
、
保
護
令
制
度
等
等
之
問

題
，
實
務
上
仍
有
許
多
爭
議
，
因
此
相
關
問
題
之
觀
察
與
研
究
，
值
得
注

觸
機
會
不
多
，
受
訪
個
體
少

.. 

再
者
，
研
究
主
題
多
為
員
警
回
應
(
處
理
)

婚
姻
暴
力
之
問
卷
調
查
及
訪
問
。
所
以
，
實
際
以
整
個
受
虐
者
體
系
(
包
括

意
。

婦
女
、
兒
童
、
老
年
人
等
)
為
研
究
對
象
者
幾
乎
付
之
闕
如
。
尤
其
是
八
十
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正
式
實
施
後
，
警
察
回
應
家
庭
暴
力

之
問
題
研
究
更
有
待
學
者
共
罔
聞
拓
與
努
力
。
本
文
彙
整
以
往
警
察
人
員
回

應
婚
姻
暴
力
問
題
之
寶
證
研
究
計
五
篇
，
製
表
如
下
。

二
、
我
國
文
獻
回
顧

有
關
警
察
人
員
回
應
家
庭
暴
力
之
研
究
，
我
國
學
者
以
往
大
多
以
婚
姻

暴
力
為
研
究
內
容
，
但
因
受
虐
者
取
樣
困
難
，
研
究
人
員
直
接
與
受
虐
者
接

高周 黨 陳
研

鳳月 麗 佐
仙清 娟 坤

d丸pd 

者

評及研治姻台 擋的婚~警 討棋婚警
研

估需究體暴北 討現姻統察 式姻察 d穴ba 

求克象力市 ;凡暴田、 之暴處 篇
之況之防婚 與力應司 探力攻 名:去

年八 年八 年八 日研
J- 五 五 期究/、

名察一三間 訪及查對 卷大一主訪
研

受官一七卷 談警北臺 調學九管談

虐、八法訪 察時、北 查生四及派
社Jt

者四名官問 實 j去市 作位針出 取

一檢及一 施官及 問警對所 樣

有受官二三 七、法 一 對
效虐、三九 位警官 九 象
問者二名法 察十 四 及
卷寄八按官 四五 位E 人
回名察及 十位 數

暴對 暴及瞭 的婚研

力司 力警解 狀姐究
的法 的察司 j兄暴國

研

現人 回);去 及力內
i兄員 應對主 態時警

I先b? 

ft文介 情處統 度，察
主
匕

評入 況理( 所在
日

估婚 婚;去 面處

姻 姻官 臨王里

生妻數司 一 - 一
一 一 一

在吵受法 、 、 、 、 、

少架訪人 介女線性執思執 以在要警

數只者員 等警。另IJ i去。法 警無手察
婦是同對 且區隊 、人 λ、 告法段在

女社意婚 務對 年員 員 或立，處
身會夫姻 , 女人 齡處 仍 曉 &p 少王里
上中妻暴 發虐 、理 普 以調有婚

的床力 揮婦 教婚 過 利解主姻

小頭之 介女 育姻 存 害時動暴

研
事吵迷 入提 程暴 有 '逮力
及床思 家供 度力 夫 會捕方 '咒~

同尾及 庭諮 、的 妻 將狀法 發

意和偽 事詢 手土 is 床 雙況上 1見

婚，見 務、 會知 頭 方。大
姻逾嚴 的緊 文和 吵 帶 都

暴四重 功急 化態 床 至 l-:J. 
力成， 能庇 和度 尾 派

調

只同超 3隻 教取 和 出 解

會意過 、 育決 的 所 為
發夫半 轉 訓於 迷 于 主

碩

去 備

e面b吋、 考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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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 1車E司

富 1t 
源 梅

應棋婚警 例臺之暴回警

態式姻察 )北研力應察
度與暴回 市究摸婚率

回力應 為可式姐統

年八 年入
/\ 七

女樣員 警、分、局臺
立，警 派局女刑北

意受隨 出第警警市

取虐棧 所三隊大警
樣婦抽 員組、隊察

女暴警一 員一

九力察 O 警 O
二受、八 閏八
位虐婚二 卷八
婦姻位 1$于
式警 警的分

與察 對回析
回回 婚應員

應應 姻方警
態婚 暴式對

度姻 力並婚
暴 的瞭姻

力 認解暴

模 知員力

七 六五四三二 一 及並員
、 、、、、、 、 將儘警

姻破。警警警男偵。警 傷量對
暴除 .察察察警辨 察 者做婚

力「 人的應對婚 必 送到姐
被婚 員「接女姻 須 醫最暴

害姻 對權受被暴 把 少力
者暴 婚威回害力 婚 的主見

良力 姐傾應者案 去自 介場
性迷 暴向婚的件 暴 入最
互思 力」姻服應 力 ，重

動」 被有暴務以 素 另尋見

的是 害待力態女 件 外自

重改 者改案度警 ' 尚身

要善 的變件需為 當 包安
關警 敏。的改主 作 括全

鍵察 成 專進。 重 遠、

。人 度 業。 要 捕緩

員 應 課 的 者色和

與 增 手呈 立二 暴現

婚 力口 。 作 者場

碩

士
論

文

綜
合
過
去
我
國
學
者
對
司
法
人
員
及
警
察
系
統
回
應
婚
姻
暴
力
處
理
模

式
之
實
證
研
究
，
主
要
調
查
發
現
(
陳
佐
坤
、
葉
麗
娟
、
周
月
清
、
高
鳳

暴
力
案
件
報
案
不
會
不
處
理
，
但
員
聾
的
做
法
大
多
是
「
勸
合
不
勸
離
」
，

因
而
造
成
家
庭
暴
力
件
數
的
黑
數
甚
多
。

仙
、
韋
愛
梅
、
黃
富
源
等
人
)
有

.. 

三
、
設
置
女
警
隊
對
受
虐
婦
女
提
供
的
法
律
諮
詢
、
緊
急
庇
護
、
轉

介
等
服
務
，
確
實
發
揮
積
極
介
入
家
庭
事
務
的
正
面
角
色
功
能
。

四
、
多
數
警
察
認
為
其
介
入
婚
姻
暴
力
功
能
是
制
止
加
害
人
不
再
施

暴
，
保
護
受
害
人
生
命
安
全
。

一
、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的
方
法
，
大
都
以
調
解
為
主
要
手
段
，
少
有
主

動
逮
捕
狀
況
，
在
無
法
立
即
調
解
時
，
會
將
雙
方
帶
至
派
出
所
予
以
警
告
或

曉
以
利
害
。

二
、
執
法
人
員
(
合
法
官
及
警
察
)
原
則
上
對
婚
姻
暴
力
，
仍
存
有

「
清
官
難
斷
家
務
事
」
、
「
夫
妻
床
頭
吵
床
尾
和
」
的
觀
念.• 

警
察
接
獲
家
庭

五
、
畫
灣
社
會
仍
處
於
父
權
思
想
的
結
構
體
制
，
家
庭
暴
力
的
嚴
重

程
度
超
出
一
般
人
的
想
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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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家
庭
暴
力
的
迷
思
仍
存
在
許
多
執
法
人
員
身
上
，
顯
示
司
法
人

員
及
警
察
均
有
接
受
再
教
育
的
必
要
。

雖
然
，
以
往
學
者
的
研
究
得
到
許
多
寶
貴
的
意
見
與
建
議
，
也
使
得
社

會
大
眾
逐
漸
重
視
家
庭
暴
力
問
題
，
以
致
在
婦
女
團
體
、
立
法
委
員
及
政
府

部
門
的
努
力
下
通
過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，
並
給
予
政
府
各
相
關
單
位
及
社
會

大
眾
一
年
期
間
作
教
育
、
宣
導
及
成
立
相
關
單
位
等
之
準
備
，
二
年
多
來
其

成
效
如
何
呢
?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實
施
後
，
是
否
改
變
以
往
男
尊
女
卑
、
法

不
入
家
門
的
舊
習
呢
?
對
警
察
、
受
虐
者
及
社
會
有
什
麼
樣
的
影
響
呢
?
尤

其
是
警
察
人
員
在
該
法
的
執
行
上
具
有
關
鍵
性
的
角
色
，
他
們
對
法
令
的
精

神
與
特
色
瞭
解
嗎
?
當
各
界
對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抱
著
極
大
期
待
時
，
但
實

施
以
來
卻
發
現
不
少
問
題
，
與
當
初
期
待
有
某
種
程
度
的
落
差
。
本
研
究
希

望
能
獲
得
一
些
值
得
參
考
的
本
土
性
成
果
，
提
供
相
關
實
務
機
關
防
治
家
庭

暴
力
事
件
時
參
考
。

伍
、
分
析
方
法
與
效
度
、
信
度

本
研
究
蒐
集
選
擇
與
本
研
究
相
關
文
獻
，
摘
出
已
知
之
研
究
成
果
及
理

論
，
並
加
以
介
紹
分
析
，
但
有
必
要
時
本
研
究
會
以
個
人
實
務
經
驗
，
提
出

自
己
看
法
或
予
以
評
論
，
甚
至
加
以
建
議
.. 

此
外
分
析
電
話
訪
談
資
料
，
瞭

解
受
虐
者
背
景
資
料
、
受
虐
原
因
、
警
察
介
入
情
形
及
對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
之
看
法
、
建
議
等
各
項
資
料
。

研
究
成
員
一
為
刑
事
司
法
學
博
士
，
研
究
領
域
包
括
:
婦
女
人
身
安

全
、
犯
罪
防
治
、
犯
罪
、
心
理
學
等
，
曾
參
與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之
擬
定
;
另

一
為
碩
士
班
研
究
生
，
服
務
於
臺
北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，
曾
任
督
察
巡
官
、
督

察
員
、
刑
事
警
佐
偵
查
員
、
警
正
偵
查
員
，
且
曾
擔
任
兩
任
派
出
所
主
管
，

對
於
家
庭
暴
力
受
虐
者
報
案
過
程
及
員
警
受
理
後
，
接
受
派
遣
、
出
勤
、
處

理
、
回
報
、
結
案
等
過
程
，
知
之
甚
詳
，
有
豐
富
之
實
務
經
驗
。
因
此
，
對

訪
問
所
得
可
加
以
積
核
，
排
除
不
可
信
或
有
造
假
嫌
疑
之
資
料
。

一
、
信
反.. 

本
研
究
訪
談
所
獲
得
資
料
是
第
一
手
資
料
，
可
與
台
北
市

政
府
警
察
局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業
務
資
料
及
相
關
報
告
相
互
印
證
。
另
有
關
受

虐
者
之
電
話
訪
談
信
度
考
驗
，
依
關
注
目
各
竄
。
的
看
法
，
電
話
調
查
的
訪
問

有
許
多
優
點
，
依
順
序
來
看
，
諸
如

.. 
1

金
錢
與
時
間
的
好
處
;
2

訪
問
者

可
任
意
穿
著
不
會
影
響
到
受
訪
者
作
答

:
3

有
時
受
訪
者
未
能
親
眼
見
到

你
，
反
而
會
更
誠
實
作
答
透
過
電
話
溝
通
;
4

沒
有
注
意
對
方
目
光
注
視
，

人
們
很
容
易
談
論
自
己
;
5
避
免
受
訪
者
可
能
害
怕
與
陌
生
訪
員
面
對
面
而

拒
絕
接
受
訪
問
(
李
美
華
等
譯
，
民
八
七
年
)
。
因
此
，
本
研
究
質
的
信
度

經
嚴
格
考
驗
。

一
一
、
故
反.. 

效
度
古
巴
E
S
)係
指
測
量
工
具
卻
能
測
量
所
預
測
量
的

特
質
或
功
能
之
程
度
，
質
的
研
究
中
研
究
者
即
是
工
具

P
E
B
E
R
C
F
R
E

吾
土
口
丘
吉
自
呂
門
)
，
質
的
研
究
之
效
度
，
大
部
分
的
關
鍵
在
於
進
行
實
地
研

究
者
本
身
的
技
巧
、
訓
練
和
知
識
(
吳
芝
儀
、
李
奉
儒
譯
，
民
八
四
年
)
。

為
提
高
本
研
究
效
度
，
有
以
下
作
為

.. 
l

研
究
者
均
曾
接
受
研
究
方
法
的
訓

練
，
並
曾
擔
任
專
案
研
究
計
畫
主
持
人
或
研
究
助
理
，
參
與
質
化
的
研
究
訪

期四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cu o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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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性別 年齡 學歷 職業 婚姻狀況 發生時間 草色暴 n~ i在 備考

40 
1 女 國小 公 已

婚 1042 夫虐委
49 

50 夫虐妻
2 女 函小 家庭主婦 已

婚

。105
59 子虐父

30 
3 女 專科 商 已 去昏 1440 公公虐待媳婦

39 

60 夫虐委
4 女 其A 函小 商 已 企昏 1225 

上 子處父

20 
5 女 .$j.科 服務業 未 婚 1657 母虐女

29 

30 夫虐妻
6 女 園中 家庭主婦 已

婚

。'346
39 父虐子

40 
7 女 園中 服務業 已

婚 0948 子虐母
49 

女 40 
8 (大陸籍

園中 家庭主婦 已婚(再婚) 2032 夫虐妻

49 
10 4畢處女

9 女 函中 無黨 未婚 1339 女虐母
19 舅虐錫

20 
10 女 且學科 公 未婚 2144 叉，虐妹

29 
40 

11 女 高中 商 已婚 1725 兄虐妹

49 
20 

12 女 i學科 商 已婚 2300 夫虐妻
29 
50 

13 女 大學 商 已婚 2233 夫虐妻
59 

60 
14 男 J:). 大學 無 已 全昏 0728 女虐父

上

30 
15 男 高中 工. 已婚 2349 委虐夫

39 
30 

16 女 圈中 家庭主婦 已婚(再婚) 0326 夫虐委
39 
40 

17 女 高中 家庭主婦 已婚 2238 夫虐妻

49 
20 

18 女 專科 .x.. 已婚 1007 夫虐妥
29 
20 

19 女 專科 無 未婚 2000 兄虐妹

29 
20 兄虐弟

20 另 晶晶 中 服務業 未婚 1228 
29 子虐母

10 母親同居人

21 女 函中 學生 未婚 1755 虐 符

19 
40 

22 女 國小 家庭主婦 已婚 0246 夫虐.f:
49 

女
20 

23 高中 家庭主婦 已婚 1034 夫虐.f:
(大陸籍)

29 

月六年十九國氏華中 門h
u

o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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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
，
在
研
究
過
程
，
可
運
用
此
訓
練
及
經
驗

;
2

訪
談
之
前
已
事
先
與
家
庭

暴
力
防
治
官
及
警
察
局
業
務
承
辦
人
等
人
溝
通
意
見
，
瞭
解
員
警
執
行
家
庭

暴
力
防
治
法
面
臨
之
問
題
.. 

對
於
受
虐
者
之
電
話
訪
談
以
關
懷
的
立
場
，
讓

受
虐
者
感
到
溫
馨
與
信
賴
，
使
受
虐
者
真
誠
的
回
答
所
有
問
題
，
使
所
得
資

料
都
是
所
欲
測
量
的
概
念
。

陸
、
研
究
發
現

一
、
受
虐
者
基
本
資
料
分
析

本
研
究
受
訪
對
象
二
十
三
名
所
收
集
基
本
資
料
包
括
: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
學
歷
、
職
業
、
婚
姻
狀
況
、
發
生
時
間
、
施
暴
關
係
。
請
參
見
上
表
。

就
性
別
分
析

.. 

受
訪
者
女
性
二
十
名
(
百
分
之
八
三
名
(
百
分

，..、、

一
、、./

之
一
三
)
。

就
年
齡
分
析

.. 

十
歲
以
下
者
。
位
、
十
至
十
九
歲
二
人
{
百
分

之
八
點
七
)
、
二
十
至
二
十
九
歲
七
人
(
巨
分
之
三
0
點
四
)
、
三
十
至
三
+

九
歲
五
人
(
百
分
之
一
二
點
七
)
、
四
十
至
四
十
九
歲
六
人
(
百
分
之
二
六

點
一
)
、
五
十
至
五
十
九
歲
二
人
(
百
分
之
八
點
七
)
、
六
十
歲
以
上
一
人

，....、

一
一
、、./

(
百
分
之
四
點
三
)
。

(
三
)
就
學
歷
分
析

.. 

國
小
四
人
(
百
分
之
一
七
點
四
)
、
國
中
五
人

(
百
分
之
一
二
點
七
)
、
高
中
六
人
(
百
分
之
二
六
點
一
)
、
專
科
六
人
(
百

分
之
二
六
點
一
)
、
大
學
二
人
(
百
分
之
八
點
七
)
。

婚
姻
狀
況
:
已
婚
(
含
大
陸
籍
二
人
)
十
七
人
(
百
分
之
七
三

點
九
)
、
未
婚
六
人
(
百
分
之
二
六
點
一
)
。

發
生
時
間

.. 

以
夜
間
、
深
夜
較
多
(
十
八
時
至
四
時
佔
十
一

期四十九第刊季辰發區社

(
四
)

(
五
)

人
，
佔
百
分
之
四
七
點
八
)
。

(
六
)
施
虐
關
係

.. 

多
種
形
式
虐
待
個
案
五
件
(
註
五
)
(
百
分
之
三

一
點
七
)
、
夫
虐
妻
九
件
(
百
分
之
三
九
點
二
、
兄
虐
妹
三
件
(
百
分
之
一

三
)
、
父
母
虐
待
子
女
者
一
件
(
百
分
之
四
點
三
)
、
子
女
虐
待
父
母
二
件

(
百
分
之
八
點
七
)
、
妻
虐
夫
一
件
(
百
分
之
四
點
三
)
、
遭
母
親
同
居
人
虐

待
一
件
(
百
分
之
四
點
三
)
、
公
公
虐
待
媳
婦
一
件
(
百
分
之
四
點
三
)
。

一
一
、
家
庭
暴
力
原
因
以
脾
氣
暴
躁
(
九
件
，
佔
百
分
之
三
九
點
二
及

喝
酒
(
七
件
，
佔
百
分
之
三
0
點
四
)
為
最
，
其
次
為
感
情
(
三
件
，
佔
百

分
之
二
二
)
、
管
教
問
題
(
三
件
，
佔
百
分
之
二
二
)
及
精
神
異
常
三

件
，
佔
百
分
之
四
點

-
5.. 
研
究
發
現
施
暴
原
因
多
為
脾
氣
暴
躁
與
喝
酒

(
約
佔
百
分
之
七
+
)
，
因
此
防
治
家
庭
暴
力
之
首
要
課
題
，
除
應
加
強
脾
氣

暴
躁
者
之
心
理
教
育
與
輔
導
外
，
應
對
有
飲
酒
習
慣
者
加
強
勸
導
，
促
其
勿

飲
酒
過
量
，
而
家
屬
更
應
在
其
飲
酒
前
予
以
制
止
，
以
防
範
於
未
然
。
此

外
，
感
情
與
管
教
問
題
亦
是
造
成
家
庭
暴
力
的
主
要
成
因
之
一
。

三
、
受
虐
者
往
往
在
忍
無
可
忍
或
遭
受
劇
烈
傷
害
後
才
會
向
警
方
報

案
，
而
且
多
數
未
曾
向
政
府
相
關
單
位
求
助

.. 

電
話
訪
問
發
現
家
庭
暴
力
受

虐
者
大
多
會
隱
忍
而
未
在
第
一
次
受
虐
立
即
報
案
(
二
十
件
，
佔
百
分
之
八

七
)
，
有
些
甚
至
忍
了
二
、
三
十
年
，
舉
其
未
報
案
或
求
助
之
原
因
包
括
:

門i
o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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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為
了
家
庭
和
諧
」
、
「
保
持
家
的
完
整
」
、
「
因
為
小
孩
」
、
「
因
對
方
道
歉

而
原
諒
」
、
「
忍
一
忍
就
過
去
了
」
、
「
以
為
不
會
再
有
下
一
次
」
、
「
不
知

向
誰
求
助
」
等
，
此
與
以
往
研
究
所
得
之
結
果
大
致
相
符

.. 

唯
「
不
知
向
誰

求
助
」
一
項
以
往
研
究
者
較
少
提
及
，
值
得
主
管
機
關
(
社
會
局
)
注
意
。

四
、
「
多
種
形
式
家
庭
暴
力
」
造
成
的
「
暴
力
移
轉
」
或
「
暴
力
學

習
」
.. 

有
些
家
庭
暴
力
非
單
一
案
類
，
而
是
伴
隨
二
種
甚
至
二
種
以
上
的
施

暴
關
係
，
此
情
況
有

.. 

(
二
施
暴
者
對
與
其
不
同
關
係
的
多
名
家
屬
施

暴.. 

(
二
)
受
虐
者
的
反
抗
，
雙
方
互
有
傷
害
.. 

(
三
)
其
他
家
屬
成
員
對

施
虐
者
不
滿
，
而
挺
身
對
抗
施
虐
者
。
以
上
三
類
本
研
究
稱
之
為
「
多
種
形

式
家
庭
暴
力
」
造
成
的
「
暴
力
移
轉
」
或
「
暴
力
學
習
」
。
本
研
究
訪
談
對

象
編
號
二
、
四
、
六
、
九
、
二
十
即
屬
此
類
，
約
佔
受
訪
比
例
百
分
之
二
十

二
，
實
值
得
往
後
相
關
研
究
者
及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網
絡
工
作
人
員
在
處
理
家

暴
案
件
時
多
加
注
意
。

五
、
大
陸
新
娘
遭
遇
家
庭
暴
力
之
問
題
值
得
重
視

.. 

本
研
究
二
十
三

名
樣
本
中
，
就
有
二
名
為
大
陸
新
娘
(
約
佔
百
分
之
八
點
七
)
，
此
比
例
相

較
於
大
陸
新
娘
人
口
顯
然
過
高
了
(
註
六
)
，
因
而
大
陸
新
娘
甚
至
異
國
婚

姻
的
家
庭
生
活
值
得
關
切
與
輔
導
。

六
、
幾
乎
所
有
到
場
的
審
察
都
是
以
「
調
解
」
的
方
式
處
理

.. 

儘
管

受
虐
者
對
警
察
以
此
方
式
處
理
家
暴
案
件
都
感
到
滿
意
或
者
表
示
無
意
見
，

但
是
也
有
少
數
受
虐
者
抱
怨
警
察
一
昧
地
以
此
手
段
處
理
，
並
未
解
決
渠
受

虐
之
問
題
;
有
些
則
抱
怨
警
察
到
場
後
仍
認
為
家
暴
案
件
是
家
務
事
，
聲
稱

「
無
法
可
管
」
'
甚
至
說
出
「
等
事
情
過
後
，
你
們
在
爽
，
我
們
兩
方
面
不
是

人
」
等
風
涼
話
。
由
此
可
見
，
警
察
人
員
處
理
家
暴
案
件
之
技
巧
與
經
驗
仍

有
不
足
，
因
而
有
必
要
加
強
員
警
教
育
與
輔
導
，
尤
其
是
在
專
業
知
識
的
強

化
上
，
以
免
現
場
處
理
員
警
造
成
受
虐
者
的
二
次
傷
害
。

期四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七
、
警
察
處
理
家
暴
案
件
，
皆
未
依
規
定
提
供
受
害
者
權
利
保
障
之

書
面
說
明

.. 

依
家
暴
法
及
警
察
機
關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流
程
規
定
，
員
警

到
場
處
理
家
暴
案
件
，
應
提
供
受
虐
者
有
關
家
暴
法
對
受
虐
者
權
利
保
障
的

書
面
說
明
，
但
是
本
研
究
二
十
三
位
受
訪
者
全
部
回
答
沒
有
收
到
警
察
給
予

的
書
面
資
料
，
叮
見
警
察
人
員
或
因
相
關
資
訊
不
足
，
或
因
未
認
真
執
行
，

到
場
處
理
並
未
做
好
分
內
應
盡
的
責
任
。

八
、
大
多
數
警
察
未
製
作
現
場
記
錄
表
及
現
場
圖
，
無
法
提
供
受
虐

者
事
後
欲
申
請
保
護
令
時
，
作
為
佐
證
資
料

.. 
儘
管
受
虐
者
均
表
示
在
向

「
一
-
O
」
警
方
報
案
後
，
警
察
皆
會
立
即
到
場
處
理
。
但
現
場
處
理
員
警

在
謂
解
後
，
通
常
僅
詢
問
雙
方
年
籍
資
料
，
記
載
於
警
方
工
作
記
錄
簿
，
並

oo nku 

未
製
作
現
場
園
或
記
錄
表
，
以
致
爾
後
受
虐
者
再
度
遭
受
暴
力
時
，
欲
申
請

保
護
令
，
無
法
提
出
以
往
受
害
證
明
。

九

月六年十九國民華中

警
察
應
接
受
更
多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的
教
育
，
甚
至
修
習
更
多
社

會
、
心
理
、
諮
商
、
輔
導
與
危
機
調
停
等
相
關
的
知
識

.. 

儘
管
大
多
數
受
虐

者
，
對
警
察
處
理
家
暴
案
件
沒
有
意
見
，
但
有
少
部
分
支
虐
者
表
示
「
警
察

根
本
不
會
處
理
(
一
味
要
求
雙
方
和
解
)
，
他
們
缺
少
社
工
專
業
知
識
，
沒

有
諮
商
輔
導
的
能
力
于
因
而
建
議
警
察
增
加
此
類
的
基
本
常
識
，
以
免
到



現
場
無
所
適
從
，
或
是
被
施
虐
者
偽
裝
的
假
象
所
蒙
蔽
(
註
七
)
，
通
常
到

場
的
警
察
僅
是
「
暫
時
的
冷
卻
劑
」
，
而
非
「
永
久
的
特
效
藥
」
。

十
、
家
暴
法
宣
導
工
作
欠
落
實
，
且
未
能
提
供
需
求
者
足
夠
的
資

訊.. 

本
研
究
發
現
十
九
位
受
虐
者
(
佔
百
分
之
八
十
三
)
皆
僅
看
過
家
庭
暴

力
相
闊
的
宣
導
短
片
，
但
對
家
暴
法
的
規
定
、
如
何
申
請
保
謹
令
，
甚
至
政

府
司
提
供
哪
些
保
障
及
權
利
，
卻
一
點
概
念
都
沒
有
，
足
見
爾
後
政
府
主
管

機
關
在
拍
攝
文
宣
或
宣
導
時
，
應
以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實
質
內
容
及
權
利
保

障
說
明
為
重
點
，
以
期
能
提
供
受
虐
者
足
夠
的
資
訊
。

榮
、
結
論
與
建
議

本
研
究
發
現
每
一
位
家
庭
暴
力
受
虐
者
心
中
有
許
多
無
奈
，
他
們
幾

乎
都
有
令
人
心
酸
的
故
事
，
有
些
受
虐
者
隱
忍
數
十
年

.• 

有
些
求
救
無
門

.• 

有
些
不
知
如
何
求
助
.. 

有
些
甚
至
在
求
助
後
，
未
獲
得
圓
滿
解
決
，
身
、
心
遭

受
更
大
的
傷
害
。
因
此
，
本
研
究
結
論
，
就
警
察
、
社
工
人
員
、
受
虐
者
、

施
虐
者
四
方
面
提
出
建
議
。

一
、
警
察
方
面

(
一
)
加
強
家
庭
暴
力
相
關
知
識
教
育

.. 

經
警
察
實
務
單
位
實
際
調
查

發
現
，
現
令
第
一
線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的
警
察
，
尤
其
是
許
多
保
一
、
保
四
、

保
五
剛
移
撥
至
縣
市
警
察
局
之
基
層
員
警
，
大
多
未
能
接
受
足
夠
的
法
令
教

育
。
建
議
警
察
機
關
除
應
加
強
基
層
員
警
有
關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規
定
、

流
程
、
技
巧
等
之
訓
練
與
輔
導
外
，
基
本
、
心
理
輔
導
、
諮
商
與
危
機
調
停
等

課
程
亦
應
一
併
加
以
灌
輸
，
使
所
有
員
警
都
能
適
當
適
切
地
處
理
家
暴
案

件
。

，.-恥、

一
一
、-/

導
正
家
庭
暴
力
為
家
務
事
的
迷
思

.. 

距
家
暴
法
宣
導
實
施
巴
二

年
餘
的
今
天
仍
有
少
數
員
警
對
於
家
庭
暴
力
缺
乏
正
確
觀
念
，
甚
至
還
有
家

庭
暴
力
是
家
務
事
的
迷
恩

.• 

如
果
到
場
處
理
的
警
察
，
本
身
觀
念
未
予
導
正

的
話
，
很
容
易
被
加
暴
者
以
「
夫
妻
吵
架
」
或
「
管
教
孩
子
」
等
似
是
而
非

的
藉
口
所
蒙
蔽
，
不
僅
未
能
幫
助
受
虐
者
脫
困
，
反
而
使
受
虐
者
進
一
步
陷

入
無
助
淵
顱
，
難
以
走
出
暴
力
的
陰
影
。

r-、

一
、-'

依
法
妥
善
處
理
現
場

.• 

本
研
究
發
現
大
多
數
員
警
並
未
依
法
處

理
家
庭
暴
力
z

包
括
:
未
製
作
現
場
報
告
表
及
調
查
紀
錄
表
、
未
能
主
動
提

供
被
害
人
權
益
保
障
之
書
面
說
明
資
料
，
建
議
警
政
首
長
爾
後
應
要
求
所

屬
，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務
必
依
法
行
事
，
視
現
場
狀
況
判
斷
擬
定
最
佳
處

理
策
略
，
不
說
無
謂
的
風
涼
話
，
避
免
全
盤
使
用
調
解
方
式
處
理
，
並
確
實

記
載
各
項
表
格
與
紀
錄
，
以
確
保
被
害
人
權
益
。

(
四
)
主
動
協
助
受
虐
者

.• 

建
議
第
一
線
到
場
員
響
應
主
動
聯
繫
社
工

人
員
，
協
助
轉
介
、
安
置
、
提
供
收
容
處
所
，
尤
其
是
必
須
主
動
提
供
被
害

人
權
益
保
障
之
書
面
資
料
，
並
詢
問
是
否
需
要
代
為
申
請
保
護
令
，
以
有

效
、
即
時
地
保
護
被
害
人
。

(
五
)
警
察
機
關
應
鼓
勵
員
審
積
極
主
動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
.• 

警
察

機
關
長
期
以
來
的
績
效
制
度
，
降
低
員
警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意
願
，
他
們

寧
願
偵
辦
竊
盜
、
強
盜
等
刑
事
案
件
，
而
不
願
浪
費
時
間
在
沒
有
績
效
配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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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家
暴
案
件
，
因
而
，
將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列
入
工
作
績
效
或
給
予
適
當
獎
勵

是
提
昇
員
警
防
治
家
庭
暴
力
工
作
意
願
的
必
要
策
略
。

二
、
社
工
人
員
(
社
會
局
)
方
面

(
一
)
加
強
宣
導
作
為

.. 

依
電
話
訪
談
得
知
受
虐
者
求
救
管
道
大
多
為

「
二

O
」
'
許
多
受
虐
者
反
而
不
知
道
。
八
O
O

二
四
九
九
五
及
一
三
二
的

求
助
電
話
，
但
提
供
緊
急
救
援
安
置
、
心
理
諮
商
、
經
濟
補
助
、
法
律
服
務

等
功
能
皆
屬
社
會
局
職
掌
業
務
，
建
議
社
會
局
加
強
對
民
眾
的
宣
導
，
不
僅

讓
受
虐
者
得
到
充
分
的
求
助
資
訊
，
以
保
護
他
們
的
權
益
，
同
時
也
使
有
親

友
為
受
虐
者
之
人
瞭
解
家
庭
暴
力
的
防
治
網
絡
與
求
助
管
道
。

增
設
「
受
虐
者
庇
護
所
」
及
「
中
途
之
家
」

.. 

國
內
現
有
家
庭

r、、

) 

暴
力
受
虐
者
緊
急
庇
護
所
不
僅
數
量
不
足
亦
不
普
遍
，
無
法
滿
足
受
虐
者
之

需
求
，
許
多
受
虐
者
縱
使
有
意
離
開
施
虐
者
，
但
因
無
安
身
收
容
處
所
，
求

救
無
門
，
不
得
不
繼
續
忍
耐
。

三
、
受
虐
者
方
面

(
二
時
時
提
醒
、
規
勸
脾
氣
不
好
且
有
暴
力
傾
向
之
家
人

.. 

從
家
庭

暴
力
發
生
原
因
分
析
，
施
虐
者
脾
氣
暴
躁
與
有
飲
酒
習
慣
者
佔
大
多
數
，
因

此
勸
告
有
暴
力
傾
向
者
克
制
情
緒
，
及
戒
酒
是
防
治
家
暴
案
件
的
重
要
辦

法
，
也
是
避
免
自
己
再
遭
暴
力
的
良
策
。

遭
遇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，
應
及
時
向
相
關
政
府
部
門
求
助

.. 

為
能

過
止
暴
力
持
續
發
生
，
受
虐
者
應
及
時
向
社
會
局
、
警
察
、
法
院
、
婦
女
團

體
、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等
相
關
部
門
求
助
，
以
獲
得
、
心
理
輔
導
、
法
律
諮
商
、

r-、

一
一
、‘./

安
置
、
版
容
的
協
助
。

受
虐
者
平
時
應
主
動
吸
收
相
關
資
訊

.. 

受
虐
者
應
隨
時
自
我
充

實
家
暴
法
令
知
識
，
瞭
解
自
身
權
益
，
以
保
護
自
己
，
並
以
積
極
的
態
度
去

( 

一一
、、~

面
對
，
不
管
事
後
願
意
留
下
或
決
定
離
去
，
必
然
有
較
圓
滿
的
結
果
。

(
四
)
向
警
方
報
案
應
索
取
各
項
紀
錄
聯
單

.. 

被
害
者
應
要
求
警
方
提

供
到
場
處
理
之
各
項
紀
錄
資
料
影
本
，
以
免
下
次
再
遭
遇
暴
力
傷
害
，
欲
提

供
法
院
參
考
時
，
無
法
舉
證
前
案
資
料
。

四
、
施
虐
者
方
面

(
二
有
飲
酒
習
慣
者
應
自
我
克
制
或
戒
癮

.. 

本
身
有
嗜
酒
習
慣
者
應

自
我
克
制
，
明
勿
飲
酒
過
量
而
酒
後
亂
性
，
造
成
家
人
的
傷
害
.. 

必
要
時
應

接
受
戒
癮
或
做
適
當
治
療
，
以
革
除
此
惡
習
。

(
二
)
接
受
心
理
諮
商
輔
導

.. 

有
施
虐
傾
向
之
人
應
主
動
接
受
專
業
輔

導
課
程
，
學
習
如
何
處
理
、
控
制
自
己
情
緒
及
兩
性
溝
通
技
巧
，
瞭
解
如
何

以
較
適
切
的
態
度
表
達
自
己
的
情
感
，
建
立
兩
性
平
權
觀
念
，
可
以
有
效
修

養
本
性
，
減
少
使
用
暴
力
。

(
三
)
與
家
人
培
養
感
情

.. 

積
極
培
養
融
洽
感
情
，
建
立
和
諧
的
相
處

關
係
是
避
免
吵
架
爭
執
及
大
打
出
手
的
不
二
法
門
，
施
虐
者
如
能
與
家
人
間

建
立
親
密
的
情
誼
，
將
可
減
少
暴
力
衝
突
事
件
的
發
生
。

(
四
)
妥
善
處
理
管
教
問
題

.. 

依
本
研
究
結
果
顯
示
，
直
系
親
屬
間
虐

待
事
件
發
生
的
主
因
是
管
教
問
題
，
因
此
父
母
管
教
子
女
時
應
以
「
溝

通
」
、

「
理
性
」
方
式
進
行
，
並
注
意
自
身
態
度
，
避
免
衝
突
，
因
為
暴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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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向
的
管
教
不
僅
無
法
達
到
效
果
，
往
往
產
生
反
面
的
作
用
，
甚
至
造
成
無

法
彌
補
的
傷
害
。

(
本
文
作
存•• 

贊
會
課
本
美
國
一
塊
卅
休
士
欖
州
立
大
學
刑
手
可
是
博
士
，

現
任
中
央
警
察
大
學
學
務
長

•. 

陳
明
是
，
曾
任
派
出
一
財
主
管
、
管
察

員
、
刑
事
情
至
員
，
現
金
向
中
央
警
察
大
學
一
丌
政
警
察
研
究
所
研
究
主
)

@
注
釋.. 註

一
.. 
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台
北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女
警
隊
業
務
工
作
報

告
，
來
源

.. 

台
北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女
警
隊
。

註
二.. 

舉
本
研
究
為
例
，
當
受
虐
者
一
再
表
示
處
理
員
響
到
達
現
場

皆
以
「
調
解
方
式
」
處
理
家
暴
案
件
，
數
目
達
相
當
多
(
幾
近
百
分
之
百
)

的
程
度
，
即
可
說
明
「
員
警
處
理
模
式
」
和
「
調
解
方
式
」
是
存
在
的
且
具

叮
信
度
。

註
三
.. 

台
北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勤
務
指
揮
中
心
一

-
o
己
設
置
〉
Z
H
/

〉
口
來
話
地
址
及
電
話
號
碼
顯
示
系
統
，
因
此
報
案
人
之
地
址
及
電
話
會
自

動
顯
示
於
警
察
局
電
腦
上
，
可
用
來
追
蹤
報
案
人
地
址
及
電
話
，
以
利
覆
查

或
緊
急
通
報
、
救
護
、
處
理
之
用
。

註
四
.. 

根
據
美
國
聯
邦
調
查
局
認
為

.. 

婚
姻
暴
力
案
件
可
能
是
所
有
犯

罪
中
，
犯
罪
黑
數
最
高
的
犯
罪
案
件
，
以
往
在
犯
罪
學
界
，
強
姦
案
件
已
為

犯
罪
學
家
公
認
為
犯
罪
黑
數
最
高
的
刑
事
案
件
，
但
是
與
強
姦
案
件
相
較
，

學
者
估
計
婚
姻
暴
力
案
件
的
黑
數
，
竟
是
高
達
強
姦
案
件
黑
數
的
+
倍

(
口
口
同
Z
P
H
叫
這h
F
)

註
五.. 

本
研
究
將
「
多
種
形
式
虐
待
」
定
義
為
家
庭
暴
力
中
，
一
位
施

虐
者
對
許
多
關
係
不
同
的
受
虐
者
施
暴
或
家
屬
間
不
同
關
係
之
人
相
互
施
暴

之
情
事
。

註
六
，
﹒
內
政
部
統
計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台
灣
有
偶
人
口
為

九
九
O
八
一
六
四
人
;
陸
委
會
統
計
至
九
十
年
二
月
底
大
陸
新
娘
三

-
O六

八
一
，
大
陸
新
艘
僅
佔
有
偶
人
口
百
分
之
一
點
二
。

註
七
-
-
許
多
受
虐
者
表
示
，
施
虐
者
在
警
察
到
場
時
，
表
現
得
沒
「
使

用
暴
力
」
這
回
事
，
警
察
往
往
誤
信
，
在
警
察
離
去
後
，
暴
力
的
程
度
卻
加

重
了
。

。
參
考
書
目
﹒
.

一
、
中
文
部
分

朱
柔
若
譯
社
會
科
學
研
究
方
法
與
資
料
分
析
，
揚
智
文
化
，
民
國
八

十
五
年
。
(
吋
U
B
B
閏
月
N
O
m
-悶。
8
月
各
宮
。
岳
。
已
m
g
已
告
g
g

旦
河
的
心
的
戶
口
岳
。

的
。
且
自
戶
的
C
F
S
S
M
-
)

李
美
華
等
譯
，
社
會
科
學
研
究
方
法
，
時
英
出
版
社
，
民
國
八
十
七

(
閏
月
}
切
阻
σ
E
m
吋
d
V
O用H
S
c
z
n
m。同
的
。
旦
旦M
N
g
o
R
m
u
v
﹒
)

林
燦
璋
、
李
湧
清
、
鄭
善
印
合
編
「
警
察
學
專
題
研
究
(
二
)
」
第
十

一
章
|
陳
佐
坤
，
警
察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模
式
之
探
討
，
中
央
警
察
大
學
出
版

社
，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。

年
。

吳
芝
儀
、
李
奉
儒
譯
，
質
的
評
鑑
與
研
究
，
桂
冠
圖
書
公
司
，
民
間
八

十
四
年
。
(
軍
Z
E
F
β
-
M
Y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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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統
撞
，
電
話
調
查
理
論
與
方
法
，
聯
經
出
版
事
業
公
司
，
民
國
七
十

三
年
十
二
月
。

周
月
清
，
婚
姻
暴
力

i

理
論
分
析
與
社
會
工
作
處
置
，
巨
流
圖
書
公

司
，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一
月
第
一
七
四
頁
(
口
。

B
B
泣
的
〉
宮
的
。
〉
旦
旦
∞
回

-
0
日

、--'

。

胡
幼
慧
主
編
，
質
性
研
究
|
理
論
、
方
法
及
本
土
女
性
研
究
實
例
，
巨

流
圖
書
公
司
，
民
國
九
十
年
一
月

涂
秀
蕊
，
家
庭
暴
力
法
律
救
援
，
永
然
文
化
出
版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，
民

國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。

高
鳳
仙
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規
專
論
，
五
南
圖
書
出
版
公
司
，
民
國
八

十
九
年
二
月
。

陳
若
璋
'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與
輔
導
手
冊
，
張
老
師
文
化
，
民
國
八
十

年
十
一
月
。

章
英
華
、
傅
仰
止
、
醫
海
源
主
編
，
社
會
調
查
與
分
析
l

社
會
科
學
研

究
方
法
檢
討
與
前
瞻
之
一
，
中
央
研
究
院
民
族
學
研
究
所
，
民
國
八
+
四
年

六
月
。彭

淑
華
等
譯
，
家
庭
暴
力
，
洪
葉
文
化
事
業
有
限
公
司
，
民
國
八
十
八

年
九
月
。

(
〉
古
自
問mw
B
M
Y
〉
σ
z
m
m宮
門
F
O
M
U
m
s
-
q
i

〉
口
H
E
S
門
戶
口
丘
吉
口
﹒
)

彭
懷
真
，
婚
姻
會
傷
人
，
真
實
的
婚
姻
暴
力
故
事
，
平
安
文
化
有
限
公

司
，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。

郭
靜
晃
主
編
，
劉
秀
娟
譯
，
家
庭
暴
力
，
揚
智
出
版
社
，
民
國
八
十
七

年
八
月
，
第
一
五
五
頁
至
一
五
六
頁
。

湯
靜
蓮
修
女
、
蔡
怡
佳
合
著
，
我
痛
|
走
出
婚
姻
暴
力
的
陰
影
，
張
老

師
文
化
事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，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四
月
。

黃
碧
芬
，
白
話
六
法
!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，
書
泉
出
版
社
，
民
國
八
十

九
年
九
月
。

黃
富
源
，
警
察
與
女
性
被
害
人
警
察
系
統
回
應
的
被
害
者
學
觀
察
，
新

迪
文
化
有
限
公
司
，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三
月
。

劉
慧
玉
譯
，
親
密
風
暴
中
的
船
錯

l

受
虐
婦
女
親
友
的
角
色
與
行
動
，

遠
流
出
版
社
，
民
國
八
+
八
年
。

(
的
口
的
m戶
口
n
z
叫
阿
切
片
。
迋
叩
門
。
『
﹒
吋
。
切
。
如
也

〉
口
的
旨
。
門
戶
口
咎
。
胡
片
。
口

H
H﹒
)

鄭
玉
英
、
趟
家
玉
譯
，
家
庭
會
傷
人
，
張
老
師
文
化
，
民
國
八
十
九
年

(
M
O
Y
口
切
門
倍
(
凹
的
}
H
m
芝
切

E
門
戶
的
一
】
缸
逞
。
口
一
吋

Y
O

H
U
m
E
f
s
〉
H
E
S
Z
E
E

呵
呵
若
是
。
凹
的
個
早
已
頁
。
5
4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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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、
論
文
期
刊

丁
雁
琪
，
家
庭
暴
力
者
存
活
的
代
價
，
全
國
婦
女
人
身
安
全
會
議
資

三
月
，
第
三
十
七
至
五
十
七
頁
。

料
，
民
國
八
+
九
年
三
月
七
日
。

注
明
修
，
非
營
利
組
織
領
導
行
為
之
研
究
，
問
題
與
研
究
專
刊
三
十
四

卷
十
期
，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十
月
。

林
仕
宜
，
從
公
共
政
策
理
論
看
我
國
警
政
策
略
的
形
成
，
以
家
庭
暴
力

防
治
法
即
台
北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社
區
警
政
方
案
為
例
，
中
央
警
察
大
學
行
政

警
察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民
國
八
+
九
年
五
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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涂
秀
蕊
等
人
，
防
治
婦
女
婚
姻
暴
力
研
究
報
告
，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委
託

財
團
法
人
婦
女
新
知
基
金
會
執
行
研
究
，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六
月
。

陳
若
璋
'
台
灣
婚
姻
暴
力
高
危
險
因
子
之
探
討
，
社
會
學
刊
第
二
十
一

期
，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，
民
國
八
+
一
年
。

陳
明
志
，
親
密
風
暴
中
的
船
錯
|
台
北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成
立
「
家
庭
暴

力
防
治
官
」
有
感
，
警
光
雜
誌
第
五
二
八
期
，
警
光
雜
誌
社
，
民
國
八
十
九

年
七
月
。

陳
明
志
，
讀
「
親
密
風
暴
中
的
船
錯
」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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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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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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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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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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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
八
期
，
警
友
之
聲
雜
誌
社
，
民
國
八
十

九
年
七
月
。

黃
富
源
，
警
察
系
統
回
應
婚
姻
暴
力
的
理
論
與
實
務
，
警
政
學
報
第
二

十
六
期
，
中
央
警
察
大
學
警
政
研
究
所
，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，
也
至
沼
頁
。

黃
翠
紋
，
警
察
在
處
理
兒
童
身
體
虐
待
與
疏
忽
案
件
中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
及
其
偵
查
策
略
，
警
學
叢
刊
第
三
十
卷
第
二
期
，
中
央
警
察
大
學
，
民
國
八

+
八
年
九
月
。

黃
翠
紋
，
刑
事
司
法
人
員
在
處
理
婚
姻
暴
力
中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及
其
處

理
策
略
之
探
討
(
上
)
，
警
學
叢
刊
第
二
+
九
卷
第
六
期
，
中
央
警
察
大

學
，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五
月
。

黃
翠
紋
，
變
遷
社
會
中
警
察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策
略
之
探
討
，
內
政
部
社

區
發
展
季
刊
第
八
十
四
期
，
民
國
八
+
七
年
十
二
月
。

彭
淑
華
，
家
庭
暴
力
的
迷
思
與
因
應
，
內
政
部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第
八
十

四
期
，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。

善
牧
基
金
會
「
家
庭
暴
力
社
工
人
員
訓
練
手
冊
于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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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政
府
資
料

內
政
部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委
員
會
與
中
華
民
國
女
法
官
協
會
，
舉
辦
「
家

庭
暴
力
防
治
實
務
研
討
會
|
以
保
護
令
為
中
心
」
會
議
資
料
第
六
十
頁
。
民

國
八
十
九
年
十
一
月
四
日
。

內
政
部
警
政
署
警
察
機
關
防
治
家
庭
暴
力
工
作
手
冊
，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
七
月
二
十
八
日
。

法
院
辦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應
型
注
意
事
項
第
一
條
丙
'
辦
理
民
事
保
護

令
事
件
部
分
，
(
八
八
)
院
台
廳
民
三
字
第
一
五
四
三
九
號
發
布
。

臺
北
市
政
府
警
察
局
八
十
九
年
一
至
十
二
月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案
件
分
析

報
告
。台

灣
省
社
會
處
，

「
從
兒
童
少
年
保
證
工
作
談
如
何
建
構
家
庭
保
護
服

務
網
站
」
報
告
，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十
月
二
十
九
日
。

四
、
英
文
部
分

切
"
口
已
口2
.
〉
﹒
(
3、

V
U
)﹒〉
m
m品
的
的
心
。
口
一
〉
間
。
旦
旦-
S
E
E
M叫間
)
。
門
的
M
v
n
c
t

〈
m
w﹒

開
口
性
。
逞
。
。
已
門
口
內
扣

"
Z卜
『
…
H
H
B口
門
戶
口
。
白
色
目
﹒

EDER

>
•• 

侍
者
已

H
m門
的
苟
同
﹒
出
﹒
(
這
8
)
.的
。
旦
旦
}
白
白
白
戶
口
怕
自
已
用

M
R
E
E
-
-
門
河

期四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內
情U

A
叫
υ月六年十九國民華中



拉倒海叫時圳 2年州州 J叭+宙間啊

ofM
arriage and the Fam

ily, 39(4). 
developm

en
t. N

ew
 Y

ork: H
olt, R

inehart and W
inston. 

G
elles , R

. J.&
 C

ornell, P. (1990).Intim
ate violence in fam

ilies (2nd ed.). 
B

azem
ore, G

. 
&

 
W

algrave, L
.(l999). R

estorative Juvenile Justice: 

N
ew

bury P
ark

, C
A

: S
age Publications. 

R
epairing the H

arm
 o

f Y
outh C

rim
e. N

ew
 Y

ork: C
rim

inal Justice 

G
elles, R

.J.(l993). 
C

onstrains A
gainst Fam

ily V
ìolence, H

ow
 W

ell D
o 

Press. 

T
hey W

ork? A
m

erican B
ehavioral S

cientist, V
ol. 36, N

o. 5575. 
B

elsky, J. (1
980). C

hild m
aItreatm

ent: A
n ecological integration. 

G
elles, R

. J.(1
987). T

he violent hom
e. N

ew
bury P

ark
, C

A
: S

age 
A

m
erican P

sychologist,35,320-335. 

Publication. 
A

. 
(1

9
9

4
).W

ife 
ab

u
se 

an
d

 
w

ife 
ab

u
ser: 

rev
iew

 
an

d
 

C
ard

en
, 

G
ondolf, E

. 
&

 
F

ischer, E
.(1

988). B
attered W

om
en as S

urvivors: A
n 

A
lternative to T

reating L
earned H

e1plessness. 

H
am

m
ersley , M

.(l989). T
he D

ilem
m

a o
f Q

ualitative M
ethod: H

erbert 

recom
m

endations. T
he C

ounseling P
sychologist , 22(4), pp539-

582. 

C
arlson , B

. E
. (1984). C

auses and m
aintenance of dom

estic violence: A
n 

可σ
3
 

B
lu

m
er and the C

hicago T
radition. L

ondon and N
ew

 Y
ork: 

ecological analysis. S
ocial S

ervice R
eview

, 58
，p
p
5
6
9
啊587.

R
outledge. 

C
arn

es, P. 
(1

989). C
ontrary to love. C

en
ter C

ity, M
N

: H
azelden 

H
otaling

, G
. T. &

 S
ugarm

en, D
. B

.(1986). A
n analysis o

f risk m
arkers in 

E
ducational M

aterials. 

husband to w
ife violence: T

he current state of know
ledge. V

iolence 
C

urtis, G
. C

.(1
963). V

iolence breeds violence-perhaps? A
m

erican 

and V
ictim

s. 
Joum

al ofP
sychiatry , 120,386-387. 

hT梯d團長←崎h1頁

Jam
es, B

. (1994). H
an

d
b

o
o

k
 for treatm

ent o
f attachm

ent traum
a 

D
ibble, U

. &
 Straus, M

. A
. (1980). S

om
e social structure determ

inants 

problem
s in children. N

ew
 Y

ork: L
exington B

ooks. 
o

f inconsistency betw
een attitudes and behavior: T

he case o
f 

K
aufm

an, J叮
&

Z
igler, E

.(l987). D
o abused children becom

e abusive 
farnily violence. Journal o

f M
arriage and Farnily. 

parents? A
m

erican Journal of O
rthopsychiatry, 57(2) 

D
urbin, K

. (1974). W
ife-beating. L

adies, H
om

e Journal, (June). 

K
e
m
阱
，
c
.
旺
，

S
ílverm

an, F. 瓜
，

S
teele, B

. F., D
roegm

uller, W
., &

 silver, 

日
.
K
.

(1962). T
he batered child syndrom

e. Journal o
f the A

m
erican 

F
inkelhor, D

.(1983). C
om

m
on features o

f fam
ily abuse. C

A
: S

age 

P
ublications. Pp.17 -28. 



社幽海叫峙AW宇州州長← EE吋

stu
d

y
 o

f p
h

y
sical ag

g
ressio

n
 b

etw
een

 h
u

sb
an

d
s an

d
 w

iv
es. 

M
edical A

ssociation, 181(1), 17-24. 

N
ew

bury P
ark, C

A
: S

age P
ublications. 

L
evinson, D

.(1
981). P

hysical punishm
ent o

f children and w
ife beating in 

S
traus, M

.A
.(1

980). A
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auses o

f fam
ily 

cross-cultural perspective. C
hild and N

eglect,pp.193-196 

violence. In
 M

.R
. G

reen(E
d.). V

iolence and the fam
ily. B

oulder, 
M

artin, D
. (1985). D

om
estic violence: A

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. ln
 

C
O

: W
estview

 P
ress. pp.7-3

1. 
D

.J. S
onkin, D

. M
訂
血
，

&
 L

.E
. W

a1ker, (E
ds), M

ale batterer. N
ew

 

W
alker, L

. (1
979). T

he battered w
om

an. N
ew

 Y
ork: H

arper P
erennial. 

Y
ork: S

pringer. pp.1-32. 

S
aunders, D

. (1993).H
usbands w

ho assaul t: M
ultiple profiles requiring 

俐
，
握
自
個
莫

m
u

ltip
le resp

o
n

ses. In
 N

. Z
. H

ilto
n

 (E
d

s.), F
am

ily
 V

iolence. 

要
21司..

taiw
an.yam

.org.tw
 0
主
主
單
間
仇
!
起
巨
型
恩
峙
-
R
H
是
=
~
固
暉

m
C

hicago: U
niversity o

f C
hicago P

ress. 

4日
華
~
~
何
時
K
扁
豆
~l時
臨
川
o
o
o

}i十<rn::趴
S

checter, S. &
 G

anley, A
. (1995). U

nderstanding dom
estic violence. In 

L
D

 
σ
3
 

dom
estic violence: A

 national curriculum
 for fam

ily preservation 

practitioners. S
an F

rancisco: F
am

ily V
iolence P

reservation F
und. 

S
h

erm
an, L

. W
. &

 
B
e
此
，

R
. A

.,(1984). T
h

e M
in

n
eap

o
lis D

o
m

estic 

V
iolence E

xperim
ent, 1 P

olice F
oundation R

ep. 7. 

St紅
T.

R
. H

., Jr. (1
988). P

hysical abuse o
f children. In

 V
. B

. V
an H

asselt, 

hT山咐唔，區國J 執+持卡同

R
. L

. M
o
π
i
s
o
n

， A
. S. Bella吭

，
&

 M
. H

ersen (E
ds.), H

andbook o
f 

fam
ily violence. N

ew
 Y

ork: P
lenum

. 

Sclu剖
tt，B

. &
 K

em
pe, C

. H
. (1

975). N
eglect and abuse o

f children. In
 V

. 

V
au

g
h

an
 &

 R
. M

cK
ay

 (E
d

s), N
elso

n
 tex

tb
o

o
k

 o
f p

ed
iatrics. 

P
hiladephia: W

. B
. S

aunders. 

S
traus , M

. F
orew

ord. In R
. E

. G
elles (E

d.). (1
974). T

he violent hom
e: A

 




